
新
任
銀
行
局
副
局
長
楊
柟
，
係
由
該
局
主
任
秘
書
升
任
。

楊
柟
為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企
業
管
理
系
畢
業
，
歷
任
財
政
部
金
融
局

副
組
長
、
專
門
委
員
、
科
長
、
保
險
司
專
門
委
員
、
副
司
長
及
銀

行
局
主
任
秘
書
等
職
位
；
由
保
險
事
務
的
領
域
回
歸
至
銀
行
業
務

的
空
間
，
讓
楊
柟
發
揮
所
長
，
對
於
銀
行
業
務
的
監
理
工
作
，
所

表
現
的
專
業
及
績
效
，
獲
得
長
官
的
肯
定
，
升
任
為
銀
行
局
副
局

長
，
承
擔
更
多
的
銀
行
監
理
責
任
。

新
任
證
期
局
副
局
長
陳
惟
龍
，
係
由
保
險
局
副
局
長
轉

任
。
陳
惟
龍
為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法
律
學
系
畢
業
，
並
取
得
國
立

台
灣
大
學
管
理
學
院
在
職
高
階
班
碩
士
；
其
工
作
資
歷
堅
守
在

證
券
業
務
的
領
域
，
由
證
管
會
基
層
做
起
，
一
路
升
到
證
期
會

主
任
秘
書
，
三
年
前
轉
任
財
政
部
保
險
司
副
司
長
，
前
年
出
任

金
管
會
保
險
局
副
局
長
，
投
入
保
險
事
業
的
領
域
。

如
今
陳
惟
龍
回
歸
證
期
局
，
擔
任
副
局
長
職
位
，
證
券
業

務
為
其
最
熟
悉
的
領
域
，
未
來
將
可
發
揮
長
才
，
引
導
台
灣
證

券
市
場
的
運
作
，
朝
向
更
健
全
的
發
展
目
標
邁
進
。

至
於
新
任
保
險
局
副
局
長
曾
玉
瓊
，
是
保
險
科
班
的
畢

業
生
，
自
逢
甲
銀
行
保
險
系
畢
業
後
，
曾
任
職
於
中
央
再
保
公

金
管
會
正
副
局
長
全
員
到
齊

趙 

淑 

美

行
政
院
金
管
會
於
二○

○

六
年
十
月
初
，
公
布
新
任
金
管

會
主
任
秘
書
為
詹
庭
禎
，
另
三
位
銀
行
局
，
保
險
局
及
證
期
局

的
副
局
長
人
選
，
則
分
別
為
楊
柟
、
曾
玉
瓊
及
陳
惟
龍
。

這
是
金
管
會
主
任
委
員
施
俊
吉
到
任
二
個
月
以
來
，
調
派

原
主
任
秘
書
曾
銘
宗
專
任
檢
查
局
長
的
人
事
案
之
後
，
另
一
次

調
整
金
管
會
內
部
人
事
佈
局
的
措
施
。

行
政
院
金
管
會
自
二○

○

四
年
七
月
成
軍
，
由
龔
照
勝
出

任
首
屆
主
任
委
員
，
建
立
該
會
的
組
織
架
構
，
可
惜
組
織
編
制

成
員
，
諸
如
各
局
處
的
正
副
主
管
始
終
沒
有
到
齊
；
施
俊
吉
今

︵
二○

○

六
︶
年
七
月
接
任
金
管
會
主
任
委
員
一
職
，
經
過
這

二
次
的
人
事
調
整
，
相
關
缺
額
陸
續
補
齊
，
各
局
處
的
正
副
主

管
總
算
全
員
到
位
。

此
次
金
管
會
派
任
四
位
局
處
正
副
主
管
的
名
單
，
原
任
法

律
事
務
處
處
長
詹
庭
禎
升
任
該
會
主
任
秘
書
，
填
補
原
主
任
秘

書
曾
銘
宗
專
任
檢
查
局
長
的
職
缺
；
詹
庭
禎
是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
法
律
學
系
博
士
、
美
國
西
北
大
學
法
律
研
究
所
碩
士
，
歷
任
經

濟
部
商
業
司
副
司
長
、
參
事
、
專
門
委
員
、
科
長
，
行
政
院
公

平
會
科
長
，
及
財
政
部
證
管
會
稽
核
等
職
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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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，
後
來
調
任
財
政
部
保
險
司
稽
核
、
科
長
、
專
門
委
員
、
金

管
會
保
險
局
組
長
及
保
險
局
主
任
秘
書
。

此
次
曾
玉
瓊
獲
長
官
賞
識
，
升
任
保
險
局
副
局
長
，
讓

學
保
險
出
身
的
中
低
階
層
保
險
監
理
官
，
終
於
有
被
重
視
的
感

覺
；
因
為
最
近
十
年
來
，
保
險
司
或
保
險
局
正
副
主
管
有
職

缺
時
，
保
險
科
班
出
身
者
的
幹
部
，
均
無
升
遷
機
會
，
使
保
險

監
理
事
務
的
運
作
，
未
能
在
專
業
的
領
域
上
，
發
揮
應
有
的
功

能
。

至
於
楊
柟
與
曾
玉
瓊
二
位
主
秘
升
任
副
局
長
後
的
遺
缺
，

金
管
會
隨
後
核
定
由
林
棟
樑
組
長
與
吳
崇
權
組
長
升
任
。

而
銀
行
局
四
組
組
長
林
棟
樑
，
過
去
一
年
處
理
信
用
卡
卡

債
風
波
問
題
，
有
效
消
除
卡
債
風
暴
的
傑
出
表
現
，
及
保
險
局

二
組
組
長
吳
崇
權
，
因
修
訂
保
單
審
查
制
度
方
面
，
所
展
現
的

績
效
，
分
別
獲
得
所
屬
長
官
的
肯
定
，
而
被
拔
擢
出
任
銀
行
局

與
保
險
局
的
主
任
秘
書
職
位
。

︵
作
者
：
產
險
公
會
專
員
︶

監
理
風
向(

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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